


六、其他事项

本公告在征收土地涉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和山东省征地信息公开查询系统同时予以

发布。本公告公示期为 30日 ,自 2024年 10月 1日 起至2024年 10月 31日 止。

拟征收土地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及其他相关权利人如认为拟定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在公告结束前书面向淄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分局提出书面听证申请,听证申请书送至 706办公室。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听证。

特此公告。

附件:《(土地所有权调查确认表》和 《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调查确认表》

联系人:王宁 ,联系电话:3579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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